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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宁县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及部门责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说明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1.组织领

导（6分）

1.1

领导重

视

（4分）

1.党委政府贯彻落实《教育法》、《职业教育法》，落实教育

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切实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与全国同步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对高中阶段学校建设用地、规费减免、师资配备等方面实

行相应优惠政策；充分整合高中阶段教育资源，统筹规划。（1分）

2.成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领导小组。（1分）

3.党政主要领导和政府分管领导高度重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工作，印发专门文件，推

动高中阶段教育发展。（1分）

4．教育督导部门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纳入督导重要内容予以专

项督导。（1分）

评价分良好以上(A)、一般

(B)、较差(C)三级，分别按该

项分值 80-100%、50-80%（不

含 80%）、50%以下（不含 50%）

给分，其他打分项未加说明

的，与之相同。

发展和改

革局

编办、教育

体育局、教

育督导室

1.2

科学规

划

（2分）

1.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规划，同经

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协调发展，适度超前。（1分）

2.有示范性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学校（职教中心），有自治区

级以上骨干特色专业。（1分）

科学合理制定可行的普及高

中阶段规划 1分，没有制定不

得分，制定的简单视情况扣

分。县域内有示范性普通高中

0.5 分，否则不得分。中职教

育学校（职教中心）有自治区

级以上骨干特色专业 0.5 分，

否则为不得分。

教育

体育局

发展和

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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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说明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2.普及

程度（27

分）

2.1

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

（15分）

1.本县户籍适龄人口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3%。（15 分）

本条为不让步指标，达不到

即为 0分，不能评定为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县市区。

教育

体育局
各乡镇

2.2

普职比

（2分）

1.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普职比大体相当。（2分）

以当年全区平均水平为准，

普通高中教育占高中阶段教

育比例每多 1%扣 0.1 分，扣

完为止。学生数含普通高中招

生转移，中职招生转移。

教育

体育局
各乡镇

2.3

初中阶段

巩固率

（5分）

1.初中阶段学生三年巩固率达到 95%以上。（5分）
每少 1%扣 0.2 分，扣完为

止。

教育

体育局
各乡镇

2.4

初中毕业

生升学率

（3分）

1.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 96%以上。（3分）
每少 1%扣 0.1 分，扣完为

止。

教育

体育局
各乡镇

2.5

生源转移

（2分）

1.近两年连续完成自治区当年下达中职生源转移输送任务（1

分）；

2.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 80%以上。（1分）

每少 1%扣 0.2 分，扣完为

止。

教育

体育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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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说明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3.教育

经费（15

分）

3.1

以奖代补

（14分）

1.贯彻自治区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保障奖补机制，县财政要

落实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自治区财政按照基准定

额的 50%进行奖补。（4分）

落实有关规定的得满分，

没有落实不得分。
财政局 教育体育局

3.2

经费筹措

（5分）

1．落实财政投入为主，其他渠道筹措为辅的普通高中投入机制。

（3分）

2.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2分）

本级财政建立普通高中经

费投入机制的得 3分，否则酌

情扣分。

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财政局 教育体育局

3.3

经费管理

（4分）

1．本级财政投入普通高中经费列入年度预算，按要求及时拨付。

教育经费专款专用，无滞留、截留或挪用等。（2分）

2.积极化解符合规定的普通高中债务。（1分）

3.实行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1分）

没有落实的不得分，否则视

情况扣分。
财政局 教育体育局

3.4

助学机制

（3分）

1.实施好国家和自治区高中阶段学生资助政策。（2分）
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

的得 2分，否则酌情扣分。
财政局

民政局

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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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说明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4.办学

条件

（18）分

4.1 学校

规模

（3分）

1.县城普通高中学校规模符合有关规定；县属中职学校规模符

合有关规定。（1分）

2.高中阶段学校平均班额在 54人以下，并逐步达到每班 50 人

以下。（2分）

70%以下为 0分。有班级 60

人以上不得分，55-60 人得 1

分，54 人以下得 2分。

教育

体育局

发展和

改革局

4.2 校园

校舍

（2分）

1.学校生均占地面积、建筑面积达到自治区规定标准。(2分）
达到标准得 2分，否则酌情

扣分。

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发展和

改革局、教

育体育局

4.3

仪器设备

（7分）

1.普通高中实验室和功能室数量、教学仪器配备达到《宁夏普

通高级中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或国家新规定的装备标准，职业高

中（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实训场地面积等达到国家或自治区规定标

准，实习实训设备与所设专业需求基本相适应。（2分）

2.中等职业教育建有实训基地。（1分）

3.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基本满足需要。（2分）

4.开通宁夏教育云，教师、学生熟练应用。建有数字化教室，

接人宽带网不低于 100M，并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小学学校信息化

建设要求。（2分）

除 2项外，各项达到标准得

满分，达不到标准酌情扣分。

第 2项达到标准 1分，否则

不得分。

教育

体育局

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教

育体育局、

工业和信息

化局

4.4

管理使用

（6分）

1.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配备专人管理学校条件装备工作；学校

有一名分管领导负责教育装备管理工作，配齐各功能室管理人员，

并保持相对稳定。（6分）

县教育行政部门有专人管

理的得 2分，有兼职管理的得

1分，否则得 0分。 学校有

一名分管领导负责的得 1分，

否则不得分。各功能室管理人

员齐全，并保持相对稳定（3

年以上）得 3分，否则不得分。

教育

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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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说明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5.师资

队伍

（18

分）

5.1 师资

配备

（4分）

1.建立了教师编制动态管理机制，数量符合国家或自治区有关

标准要求，学科分布合理，满足选课走班教学需要。(4分)

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得4

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编办

教育体育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5.2 师资

管理

（5分）

1.认真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加强中小学校长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文

件精神，落实《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严格校长任职条件和资

格，实行校长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进一步完善校长负责制、

坚持校长轮岗交流制度、校长培训制度和考核机制。（2分）

2.建立体现当地特色的“名校长”“名教师”培养体系，建立

中小学校长后备干部队伍培养制度。（1分）

3.领导班子成员学科、年龄、性别结构合理，干群关系融洽。（1 分）

4.各学科教师配备齐全。（1分）

除第 2项外，严格落实的得

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第 2项，落实得满分，没有

落实不得分。
教育

体育局

编 办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5.3 专任

教师比例

（2分）

1.高中阶段学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的比例达到有关要求。(2

分)

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学

校专任教师岗位占学校岗位

总量不低于 85%的得 2分，否

则酌情扣分。

教育

体育局
编 办

5.4 素质

水平

（7分）

1.正副校长均参加过校长培训，持证上岗。（1分）

2.专任教师 95%以上学历达标，研究生比例逐步提高。(2分)

3.职业高中（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专业课教师比例达到 35%以

上，“双师型”教师比例满足教学需要。（2分）

4.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熟知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中

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相关规定，教师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高尚的职业道德。（1分）

5.制定落实国家和自治区严禁中小学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规

定，不收受学生或家长礼金、礼品，不从事有偿补课。不收受学生或

家长礼金、礼品，不从事有偿补课。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1 分）

第 1项落实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

其余项落实得满分，否则酌

情扣分。

教育

体育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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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说明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6.教育

管理和

质量（16

分）

6.1 依法

管理

（6分）

1.依法治教,制定符合当地实际和符合学校发展的章程。建立教

代会制度,并切实发挥教代会的作用。将政府宏观管

理与发挥学校办学自主性结合起来。(2 分)

2.推进多元评价。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不以高考分数作为对

学校唯一评价标准,学校不以分数评价教师,教师不以分数

评价学生。(2分)

3.学籍管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规范,符合要求。(2 分)

制定符合规定的学校章程,

建立教代会制度的得 2分。

坚持评价多元化,注重学生

全面发展的得 2分,否则酌情

扣分。

学籍管理和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规范得 2分,否则酌情扣

分。

教育

体育局

司法局

教育督导室

6.2 学业

评价

（10分）

1.普通高中学校在自治区考试院组织的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中,各学科平均分达到全区该学科平均分以上并逐年有所

提高。近三年高考平均分的相对进步量逐年增长。(10 分)

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中,各

学科平均分达到全区该学科

平均分以上并逐年有所提高

得 8分,否则酌情扣分。

近三年高考相对进步量呈

增长态势得 2分,否则酌情扣

分。

教育

体育局
教育督导室


